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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的剩余限售股上市流

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143,403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43,403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1月7日。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后，公司因本次交易非公开发行股份产生的限售股已全部上市流通。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股份发行核准及发行登记情况

2022年11月1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向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或“九丰能源” ）下发了《关于核准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New�

Sources� Investment� Limited等发行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2827号）。

根据上述核准批复，公司向四川远丰森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四川远丰森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森泰能源” 或“标的公司” ）原全体股东（以下简称“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

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森泰能源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购买资产” 或“本次交易” ）。

2022年12月29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向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

司本次购买资产向交易对方发行的5,256,212股公司股份已完成登记。

（二）股份发行明细及锁定期安排

1、本次发行股份明细及法定锁定期如下：

序号 名称 法定锁定期（月） 持有股份数量（股）

1 New�Sources�Investment�Limited 12 895,657

2 李婉玲 12 524,000

3 李鹤 12 511,316

4 成都万胜恒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2 483,890

5 彭嘉炫 12 413,098

6 洪青 12 395,176

7 高道全 12 395,176

8 西藏君泽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12 268,827

9 韩慧杰 12 261,646

10 高晨翔 12 203,233

11 赵同平 12 95,971

12 施春 12 78,976

13 杨小毅 12 67,207

14 何平

12 40,323

36 13,442

15 范新华

12 35,843

36 13,442

16 樊玉香 36 44,804

17 郭桂南 12 40,412

18 王秋鸿 12 40,181

19 苏滨 12 35,843

20 曾建洪 12 29,371

21 李东声 12 26,882

22 陈菊 12 24,002

23 陈才国 12 23,842

24 周厚志 12 21,445

25 张东民 12 20,298

26 周涛 12 17,921

27 周剑刚 12 17,921

28 刘名雁 36 17,921

29 艾华 12 17,563

30 张大鹏 12 16,398

31 刘新民 12 13,441

32 许文明 36 12,578

33 刘小会 12 12,545

34 李晓彦 12 11,649

35 张忠民 12 9,857

36 杨敏 36 8,960

37 刘志腾 12 8,960

38 李小平 12 8,960

39 陈昌斌 12 8,960

40 唐永全 12 8,960

41 崔峻 36 7,168

42 张宸瑜 36 6,272

43 顾峰 12 6,272

44 陈财禄 12 5,555

45 丁境奕 36 5,376

46 蔡贤顺 12 4,480

47 吴施铖 12 4,480

48 罗英 36 3,584

49 邓明冬 12 3,584

50 张伟 36 3,584

51 田礼伟 36 3,584

52 李豪彧 12 2,688

53 冯耀波 36 2,688

合计 5,256,212

注：上述“法定锁定期” 详见“一、（二）、2、锁定期安排” ，其中何平、范新华分别持有不同法定锁定期的

股份。

2、锁定期安排

根据《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公

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公司向交易对方

发行的股份锁定期安排如下：

如至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在登记结算公司完成登记手续时，交易对方用以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的森泰能

源股份的持续持有时间不足12个月的，其在本次交易中对应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

个月内不转让；至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在登记结算公司完成登记手续时，交易对方用以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的森泰能源股份的持续持有时间超过12个月（包含12个月）的，其在本次交易中对应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

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 具体解锁事宜安排如下：

（1）除上述法定锁定期要求外，针对法定锁定期为12个月的业绩承诺方，满足前述法定锁定期要求的同

时，在标的公司完成业绩承诺的情况下，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按照如下方式解锁：

① 通过本次购买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上市满12个月， 且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2022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后，解锁比例为一个分数，其分子为2022年度实现的实际净利润与15,031.74万元

的孰低值，分母为47,581.75万元，并向下以5%为整数单位取整计算；

② 通过本次购买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上市满24个月， 且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2023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后，累计解锁比例为一个分数，其分子为2022年度与2023年度实现的累计实际净

利润与30,660.74万元的孰低值，分母为47,581.75万元，并向下以5%为整数单位取整计算；

③ 通过本次购买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上市，在业绩承诺期（2022年-2024年）届满，由具有证券业

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出具2024年度《专项审核报告》以及《减值测试报告》，交易对方所持尚未解锁的股份，在

交易对方完成业绩补偿、减值补偿及/或声明保证义务（如有）后全部解锁。

（2） 除上述法定锁定期要求外， 针对获得上市公司股份交易对价且法定锁定期为36个月的相关交易对

方， 其通过本次购买资产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发行上市满36个月， 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出具

2024年度《专项审核报告》以及《减值测试报告》，在交易对方完成业绩补偿、减值补偿及/或声明保证义务

（如有）后全部解锁。

（3）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为股票后的锁定期，与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

司股份锁定期相同。

3、本次限售股解锁情况

2025年4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森泰能源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

案》，经专项审核，森泰能源业绩承诺期（2022年-2024年）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80,984.22万元，超过承诺净利润数（47,581.75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森泰能源的全部股

权价值高于本次交易时标的公司交易对价，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未发生减值。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

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森泰能源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公告》。 2025年

5月8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森泰能源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案》。

根据业绩承诺履行情况及锁定期安排，相关股东通过公司本次购买资产取得的法定锁定期为36个月的全

部剩余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截至2025年12月19日，公司总股本由625,414,024股变更至702,011,498股，其中有

限售条件股份1,532,703股，无限售条件股份700,478,795股。 公司总股本数量变化情况如下：

2022年11月10日，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公司向森泰能源原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

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森泰能源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2022年12月29日，公司就本次交易向交易对方

发行的5,256,212股公司股份及可转债“九丰定01” 完成登记，登记后的总股本为625,414,024股；2023年3月

10日，公司就本次交易的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可转债“九丰定02” 完成登记。

1、自限售股形成后，截至2025年12月19日，上述可转债累计转股新增股本数量为73,369,854股。

2、2024年6月2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确定以

2024年6月21日作为首次授予日/授权日，向134名激励对象授予2,348,500股限制性股票，向134名激励对象

授予2,348,500份股票期权。 2024年7月25日，上述2,348,500股限制性股票已完成登记。

3、2025年7月18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及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将914,760份股票期权行权，并回购注销相关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5,640股。2025年7月24日，上述股票期权行权新增股份914,760股已完成

登记；2025年10月24日，上述35,640股限制性股票已完成注销。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发生其他导致总股本数量变化的事项。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相关股东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具体如下：

1、本人在本次重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若本次重组发行

的股份和可转债在登记结算公司完成登记手续时，持有用于认购该等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标的公司的权

益时间超过12个月的，则以该部分权益对应的上市公司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自新增股份上市或可转债发行

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若持有用于认购该等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标的公司的权益时间不足12个月

的，则该部分权益对应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或可转债发行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但是，在适用

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2、本次重组结束后，本人基于本次重组而享有的九丰能源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限售期的

约定。

3、若本人基于本次重组所取得股份的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人将根据相

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4、上述限售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

流通的情况。

四、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43,403股；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1月7日（星期三）；

3、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截至2025年12月19日持有限

售股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樊玉香 44,804 0.0064% 44,804 0

2 刘名雁 17,921 0.0026% 17,921 0

3 范新华 13,442 0.0019% 13,442 0

4 何平 13,442 0.0019% 13,442 0

5 许文明 12,578 0.0018% 12,578 0

6 杨敏 8,960 0.0013% 8,960 0

7 崔峻 7,168 0.0010% 7,168 0

8 李经纬 6,272 0.0009% 6,272 0

9 丁境奕 5,376 0.0008% 5,376 0

10 罗英 3,584 0.0005% 3,584 0

11 张伟 3,584 0.0005% 3,584 0

12 田礼伟 3,584 0.0005% 3,584 0

13 冯耀波 2,688 0.0004% 2,688 0

合计 143,403 0.0204% 143,403 0

注1：上述限售股仅包括因前述购买资产非公开发行的限售股，总股本按截至2025年12月19日计算。

注2：原股东张宸瑜所持有的6,272股限售股，已通过司法拍卖由新股东李经纬竞得，根据相关规定，该股

份所附的限售义务由李经纬继续承担。

注3：上表中各股东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之和与合计数在尾数上的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五、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项目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532,703 -143,403 1,389,300

其中：本次交易的非公开发行股份 143,403 -143,403 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700,478,795 143,403 700,622,198

股份总额 702,011,498 0 702,011,498

注：上述股份数量按截至2025年12月19日计算；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六、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就公司非公开发行的剩余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

见如下：

公司本次交易中非公开发行的剩余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

求；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

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独立财务顾问对该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的剩余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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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剩余可转换公

司债券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的定向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或“转债” ）简称为“九丰定

01” ，转债代码为“110815” ，挂牌转让日期为2026年1月7日。

● 本次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的定向可转债为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

司” 或“九丰能源” ）购买资产所发行的剩余定向可转债，解除锁定的定向可转债数量为294,691张，面值为

100元/张。

● 本次可转债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后，公司不存在尚未解除锁定的定向可转债。

一、本次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的定向可转债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核准及发行登记情况

2022年11月1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向公司下发了《关于核准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New�

Sources� Investment� Limited等发行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2827号）。

根据上述核准批复，公司向四川远丰森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四川远丰森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森泰能源” 或“标的公司” ）原全体股东（以下简称“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

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森泰能源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购买资产” 或“本次交易” ）。

2022年12月29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向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证明》，公司本次

购买资产向交易对方发行的10,799,973张可转债已完成登记。 可转债每张面值为100元，发行总额为1,079,

997,300元，转债代码为“110815” ，转债简称为“九丰定01” 。

（二）可转债发行明细及锁定期安排

1、本次发行可转债明细及法定锁定期如下：

序号 名称

法定锁定期

（月）

持有可转债

（张）

持有可转债金额（元）

1 New�Sources�Investment�Limited 12 1,840,308 184,030,800

2 李婉玲 12 1,076,663 107,666,300

3 李鹤 12 1,050,602 105,060,200

4 成都万胜恒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2 994,249 99,424,900

5 彭嘉炫 12 848,794 84,879,400

6 洪青 12 811,970 81,197,000

7 高道全 12 811,970 81,197,000

8 西藏君泽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12 552,360 55,236,000

9 韩慧杰 12 537,604 53,760,400

10 高晨翔 12 417,584 41,758,400

11 赵同平 12 197,192 19,719,200

12 施春 12 162,272 16,227,200

13 杨小毅 12 138,090 13,809,000

14 何平

12 82,854 8,285,400

36 27,618 2,761,800

15 范新华

12 73,647 7,364,700

36 27,618 2,761,800

16 樊玉香 36 92,060 9,206,000

17 郭桂南 12 83,034 8,303,400

18 王秋鸿 12 82,561 8,256,100

19 苏滨 12 73,648 7,364,800

20 曾建洪 12 60,349 6,034,900

21 李东声 12 55,236 5,523,600

22 陈菊 12 49,317 4,931,700

23 陈才国 12 48,988 4,898,800

24 周厚志 12 44,064 4,406,400

25 张东民 12 41,707 4,170,700

26 周涛 12 36,824 3,682,400

27 周剑刚 12 36,824 3,682,400

28 刘名雁 36 36,824 3,682,400

29 艾华 12 36,087 3,608,700

30 张大鹏 12 33,693 3,369,300

31 刘新民 12 27,618 2,761,800

32 许文明 36 25,844 2,584,400

33 刘小会 12 25,776 2,577,600

34 李晓彦 12 23,935 2,393,500

35 张忠民 12 20,253 2,025,300

36 杨敏 36 18,411 1,841,100

37 刘志腾 12 18,411 1,841,100

38 李小平 12 18,411 1,841,100

39 陈昌斌 12 18,411 1,841,100

40 唐永全 12 18,411 1,841,100

41 崔峻 36 14,729 1,472,900

42 张宸瑜 36 12,888 1,288,800

43 顾峰 12 12,888 1,288,800

44 陈财禄 12 11,415 1,141,500

45 丁境奕 36 11,047 1,104,700

46 蔡贤顺 12 9,206 920,600

47 吴施铖 12 9,206 920,600

48 罗英 36 7,364 736,400

49 邓明冬 12 7,364 736,400

50 张伟 36 7,364 736,400

51 田礼伟 36 7,364 736,400

52 李豪彧 12 5,523 552,300

53 冯耀波 36 5,523 552,300

合计 10,799,973 1,079,997,300

注：上述“法定锁定期” 详见“一、（二）、2、锁定期安排” ，其中何平、范新华分别持有不同法定锁定期的

可转债。

2、锁定期安排

根据《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公

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公司向交易对方

发行的可转债“九丰定01” 及其转为股票后的锁定期安排如下：

如至本次交易发行可转债在登记结算公司完成登记手续时，交易对方用以认购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森泰

能源股份的持续持有时间不足12个月的，其在本次交易中对应取得的上市公司可转债，自可转债发行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至本次交易发行的可转债在登记结算公司完成登记手续时，交易对方用以认购本次发行的

可转债的森泰能源股份的持续持有时间超过12个月（包含12个月）的，其在本次交易中对应取得的上市公司

可转债，自可转债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 具体解锁事宜安排如下：

（1）除上述法定锁定期要求外，针对法定锁定期为12个月的业绩承诺方，满足前述法定锁定期要求的同

时，在标的公司完成业绩承诺的情况下，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可转债，按照如下方式解锁：

① 通过本次购买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满12个月， 且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2022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后，解锁比例为一个分数，其分子为2022年度实现的实际净利润与

15,031.74万元的孰低值，分母为47,581.75万元，并向下以5%为整数单位取整计算；

② 通过本次购买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满24个月， 且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2023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后，累计解锁比例为一个分数，其分子为2022年度与2023年度实现

的累计实际净利润与30,660.74万元的孰低值，分母为47,581.75万元，并向下以5%为整数单位取整计算；

③ 通过本次购买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在业绩承诺期（2022年-2024年）届满，由具有

证券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出具2024年度《专项审核报告》以及《减值测试报告》，交易对方所持尚未解锁的股

份，在交易对方完成业绩补偿、减值补偿及/或声明保证义务（如有）后全部解锁。

（2）除上述法定锁定期要求外，针对获得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对价且法定锁定期为36个月的相

关交易对方，其通过本次购买资产所取得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满36个月，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中介

机构出具2024年度《专项审核报告》以及《减值测试报告》，在交易对方完成业绩补偿、减值补偿及/或声明保

证义务（如有）后全部解锁。

（3）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为股票后的锁定期，与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

司股份锁定期相同。

3、本次可转债解除锁定情况

2025年4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森泰能源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

案》，经专项审核，森泰能源业绩承诺期（2022年-2024年）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80,984.22万元，超过承诺净利润数（47,581.75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森泰能源的全部股

权价值高于本次交易时标的公司交易对价，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未发生减值。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

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森泰能源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公告》。 2025年

5月8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森泰能源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案》。

根据业绩承诺履行情况及锁定期安排，相关可转债持有人通过公司本次购买资产取得的法定锁定期为36

个月的全部剩余限售可转债可上市流通。

此外，根据最新证券登记结算相关要求，法定锁定期为12个月的单户持有可转债金额小于最小交易单位

1,000元的可转债可全部上市流通。

二、本次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的定向可转债持有人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的相关可转债持有人关于可转债锁定期的承诺具体如下：

1、本人在本次重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若本次重组发行

的股份和可转债在登记结算公司完成登记手续时，持有用于认购该等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标的公司的权

益时间超过12个月的，则以该部分权益对应的上市公司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自新增股份上市或可转债发行

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若持有用于认购该等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标的公司的权益时间不足12个月

的，则该部分权益对应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或可转债发行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但是，在适用

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2、本次重组结束后，本人基于本次重组而享有的九丰能源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限售期的

约定。

3、若本人基于本次重组所取得股份的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人将根据相

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4、上述限售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的可转债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承诺，不存在影响本次定向

可转债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锁定的定向可转债挂牌转让情况

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280号》及相关锁定期安排，公司发行的剩余未解锁的

定向可转债“九丰定01” 将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

2、本次解除锁定的定向可转债数量为294,691张，面值为100元/张。

3、本次解除锁定的定向可转债挂牌转让日期：2026年1月7日（星期三）。

4、本次解除锁定的定向可转债明细如下：

序号 姓名

法定锁定期

（月）

截至2025年12月19日

持有的限售可转债（张）

本次解除锁定的可转债（张）

1 何平

36 27,618 27,618

12 4 4

2 范新华

36 27,618 27,618

12 7 7

3 樊玉香 36 92,060 92,060

4 刘名雁 36 36,824 36,824

5 许文明 36 25,844 25,844

6 杨敏 36 18,411 18,411

7 崔峻 36 14,729 14,729

8 朱福宗 36 12,880 12,880

9 丁境奕 36 11,047 11,047

10 罗英 36 7,364 7,364

11 张伟 36 7,364 7,364

12 田礼伟 36 7,364 7,364

13 冯耀波 36 5,523 5,523

14 张宸瑜 36 8 8

15 陈财禄 12 5 5

16 高晨翔 12 4 4

17 韩慧杰 12 4 4

18 郭桂南 12 4 4

19 李婉玲 12 3 3

20 李鹤 12 2 2

21 赵同平 12 2 2

22 王秋鸿 12 1 1

23 李小平 12 1 1

合计 / 294,691 294,691

注：可转债持有人张宸瑜原持有12,888张可转债，其中12,880张已通过司法拍卖由新可转债持有人朱福

宗竞得。 根据相关规定，该可转债所附的限售义务由朱福宗继续承担。

四、中介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九丰定01” 本次剩余部

分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九丰定01” 本次剩余部分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2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 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章的要求；“九丰定

01” 本次解除锁定的数量和挂牌转让的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公司对“九丰定01” 本次解除锁

定并挂牌转让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独立财务顾问对该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的剩余可转换公司债券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关于大成中证工程机械主题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变更

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大成中证工程

机械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申请并获得同意，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26年1月5日起变更大成中

证工程机械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证券简称，具体如下：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变更前场内简称 变更后场内简称

159542

大成中证工程机械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工程机械ETF 工程机械ETF大成

场内简称适用于交易、申购赎回及行情展示，基金代码、基金名称等其他事项保持不变。本次更新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基金管理人将据此更新上述基金的产品资料概要。

按照《基金合同》约定，本次基金变更上述场内简称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不利影响，且不

涉及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变化，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上述变更自2026年1月5日起生效。投资者可以登陆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dcfund.com.

cn或拨打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555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费）进行相关咨

询。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31日

关于大成中证

A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变更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大成中证A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并

获得同意，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26年1月5日起变更大成中证A1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证券简称，具体如下：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变更前场内简称 变更后场内简称

159923

大成中证A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中证A100ETF基金 中证A100ETF大成

场内简称适用于交易、申购赎回及行情展示，基金代码、基金名称等其他事项保持不变。本次更新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基金管理人将据此更新上述基金的产品资料概要。

按照《基金合同》约定，本次基金变更上述场内简称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不利影响，且不

涉及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变化，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上述变更自2026年1月5日起生效。投资者可以登陆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dcfund.com.

cn或拨打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555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费）进行相关咨

询。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31日

关于大成有色金属期货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变更的

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大成有色金属

期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并获得同意，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26年1月5日起变更大成有色金

属期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证券简称，具体如下：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变更前场内简称 变更后场内简称

159980

大成有色金属期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有色ETF 有色ETF大成

场内简称适用于交易、申购赎回及行情展示，基金代码、基金名称等其他事项保持不变。本次更新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基金管理人将据此更新上述基金的产品资料概要。

按照《基金合同》约定，本次基金变更上述场内简称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不利影响，且不

涉及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变化，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上述变更自2026年1月5日起生效。投资者可以登陆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dcfund.com.

cn或拨打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555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费）进行相关咨

询。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31日

关于大成添益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场

内简称变更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大成添益交易

型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并获得同意，大成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 2026年1月5日起变更大成添益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场

内证券简称，具体如下：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变更前场内简称 变更后场内简称

511690 大成添益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交易货币ETF 交易货币ETF大成

场内简称适用于交易、申购赎回及行情展示，基金代码、基金名称等其他事项保持不变。本次更新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基金管理人将据此更新上述基金的产品资料概要。

按照《基金合同》约定，本次基金变更上述场内简称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不利影响，且不

涉及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变化，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上述变更自2026年1月5日起生效。投资者可以登陆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dcfund.com.

cn或拨打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555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费）进行相关咨询。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31日

关于大成深证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变更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大成深证成份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并

获得同意，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26年1月5日起变更大成深证成份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证券简称，具体如下：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变更前场内简称 变更后场内简称

159943

大成深证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深证成指ETF 深证成指ETF大成

场内简称适用于交易、申购赎回及行情展示，基金代码、基金名称等其他事项保持不变。 本次更新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基金管理人将据此更新上述基金的产品资料概要。

按照《基金合同》约定，本次基金变更上述场内简称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不利影响，且不

涉及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变化，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上述变更自2026年1月5日起生效。投资者可以登陆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dcfund.com.

cn或拨打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555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费）进行相关咨询。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31日

关于大成恒生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QDII)

场内简称变更的

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大成恒生科技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并获得同意，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26年1月5日起变更大成恒生

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场内证券简称，具体如下：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变更前场内简称 变更后场内简称

159740

大成恒生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QDII)

恒生科技ETF 恒生科技ETF大成

场内简称适用于交易、申购赎回及行情展示，基金代码、基金名称等其他事项保持不变。 本次更新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基金管理人将据此更新上述基金的产品资料概要。

按照《基金合同》约定，本次基金变更上述场内简称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不利影响，且不

涉及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变化，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上述变更自2026年1月5日起生效。投资者可以登陆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dcfund.com.

cn或拨打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555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费）进行相关咨询。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31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提请投资

者持续完善身份信息的公告

为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

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关于证券基金期货业反洗钱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等法律法规以及

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持续开展客户身份信息的核查

与完善工作，特将相关内容提示如下：

一、个人投资者

本公司需登记并持续维护个人投资者的身份信息，主要包括：姓名、性别、国籍、职业、住所地或工作

单位地址、联系方式、身份证件类型、证件号码、身份证件有效期等。

如投资者的上述信息不完整或发生变更， 请持当前有效身份证件等资料及时到开立基金账户的机

构办理信息更新，以免影响后续交易。

二、法人或其他组织等非自然人客户

本公司需登记并持续维护法人或其他组织等非自然人客户的身份信息，主要包括：名称、住所、经营

范围、可证明依法设立或者可依法开展经营、社会活动的执照、证件或者文件的名称、号码和有效期限；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和授权办理业务人员的姓名、联系方式、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的种类、

号码和有效期限；受益所有人信息等。

如投资者的上述信息不完整或发生变更， 请持当前有效身份证件等资料及时到开立基金账户的机

构办理信息更新，以免影响后续交易。 如已办理或者换领新版营业执照，请持新版营业执照办理信息更

新。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在业务关系存续期间，本公司持续开展对客户身份信息完整性、准确性的

审核工作，对于身份信息不完整、不准确或身份证件已过期且未在合理期限内更新的账户将采取必要的

限制措施，请投资者及时提供或更新身份信息资料，以免影响业务办理。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5558（免长途通话费）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

dcfund.com.cn了解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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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席信息官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华明先生辞去公司首席信息官的书面

报告，具体如下：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

日

离任原

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华明 首席信息官 2025.12.30 2026.12.24

工作调

整

是

信息技术部一

级资深经理

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华明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

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华明先生在担任首席信息官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何江先生为公司首席信息官（详见与本公告

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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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14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25年9月26日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选聘公司2025年财务报告及内部控

制审计项目中介机构的议案》，同意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健）为公司

2025年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项目中介机构，费用共计88万元（含异地差旅费）（详见公司于2025年

8月15日、2025年9月27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公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天健出具的《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函》，现将相关变更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基本情况

天健作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项目中介机构， 原委派李斌和肖桂春作为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和2025年末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签字注册会计师。 由于内部工作

调整原因，现委派唐薛钦接替肖桂春作为签字注册会计师。 变更后的签字注册会计师为李斌和唐薛钦。

二、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基本信息、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一）基本信息

项目组成员 姓名

何 时 成 为

注 册 会 计

师

何时开始从事

上市公司审计

何时开始在

天健执业

何时开始为公司

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或复核

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情况

签字注册

会计师

唐薛钦 2014年 2012年 2014年 2022年 [注1]

[注1]：2025年，签署宗申动力2024年度审计报告；2024年，签署西南证券、宗申动力2023年度审计

报告；2023年，签署西南证券2022年度审计报告。

（二）独立性及诚信记录

唐薛钦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有关独立性要求的情形，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

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

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情况。

三、其他说明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已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2025年

末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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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12月18日以电子

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相关材料，于2025年12月23日、12月26日发出相关补充通知及材料，于2025年

12月30日在公司总部大楼以现场和视频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姜栋林

董事长、杨雨松董事和李军董事现场出席本次会议，张敏董事、谭鹏董事、龚先念董事、黄琳独立董事、徐

秉晖独立董事和付宏恩独立董事视频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

姜栋林董事长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管理层人员2024年度考核结果的议案

分项表决情况如下：

（一）姜栋林先生2024年度考核结果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事项。

姜栋林董事长回避该事项的表决。

（二）杨雨松先生2024年度考核结果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事项。

杨雨松董事回避该事项的表决。

（三）李军先生2024年度考核结果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事项。

李军董事回避该事项的表决。

（四）其他管理层人员2024年度考核结果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事项。

本议案事前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关于公司管理层人员2024年度薪酬分配结果的议案

分项表决情况如下：

（一）姜栋林先生2024年度薪酬分配结果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事项。

姜栋林董事长回避该事项的表决。

（二）杨雨松先生2024年度薪酬分配结果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事项。

杨雨松董事回避该事项的表决。

（三）李军先生2024年度薪酬分配结果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事项。

李军董事回避该事项的表决。

（四）其他管理层人员2024年度薪酬分配结果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事项。

本议案事前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对公司管理层人员从公司领取的报告期税前薪酬进行了披露。 目前，公司已按相关规定完成2024年度

薪酬分配，现对上述人员2024年度税前薪酬补充披露如下：

姓 名 职务 2024年度薪酬发放月数 2024年度薪酬（万元）

姜栋林 董事长 2 12.51

杨雨松 总经理 12 75.28

张 序 副总经理 4 18.48

李 军

党委副书记，

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12 68.07

叶 平 副总经理 12 68.82

王 伟 副总经理 12 70.38

张 莉 副总经理 6 34.86

赵天才 合规总监、首席风险官 12 106.19

吴 坚 原董事长 8 50.20

倪月敏 原监事会主席 12 70.36

侯曦蒙 原副总经理 5 28.50

张宏伟 原高级管理人员 3 26.52

华 明 原首席信息官 12 109.92

三、关于公司管理层人员2025年度考核方案的议案

同意《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人员2025年度考核方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本议案事前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四、关于公司管理层人员2021-2023年任期考核结果及收入分配的议案

分项表决情况如下：

（一）杨雨松先生任期考核结果及收入分配结果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事项。

杨雨松董事回避该事项的表决。

（二）李军先生任期考核结果及收入分配结果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事项。

李军董事回避该事项的表决。

（三）其他管理层人员任期考核结果及收入分配结果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事项。

本议案事前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五、关于聘任公司首席信息官的议案

同意聘任何江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首席信息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 9]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本议案事前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席信息官变动的公告》。

六、关于调整公司内部机构设置及职责的议案

（一）同意调整证券投资事业部金融创新部、权益投资一部、权益投资二部部门职责。

（二）同意新设投资银行事业部并购融资一部，并同意其部门职责。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七、关于公司2026年度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一）同意公司2026年度自营权益类证券及其衍生品的投资规模不超过公司净资本的80%，自营非

权益类证券及其衍生品的投资规模不超过公司净资本的400%。

上述额度不包括公司长期股权投资，长期股权投资仍按照相关决策程序确定、执行；上述额度不含

公司因融资融券业务、承销业务等所发生的被动型持仓。

（二）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并提请股东会同意在实施自营投资过程中如果发生情况

变化需要调整上述额度，授权董事会表决并予公告。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八、关于公司2026年度风险容忍度及重大风险限额指标的议案

同意《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风险容忍度》和《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重大风

险限额》。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九、关于公司2025年度投资后评价报告的议案

同意《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大楼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后评价报告》《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对西证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增资项目后评价报告》《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西南期货有限公司增资项

目后评价报告》及《西南期货有限公司对重庆鼎富瑞泽风险管理有限公司增资项目后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本议案事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十、关于召开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同意在重庆市召开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择机确定本次股东会的具体召

开时间，并安排向公司股东发出召开股东会的通知及其它相关文件。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何江先生简历：

1973年9月生，硕士研究生。 曾任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技术部副总经理、金融工程部总经理，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电子商务部执行董事、董事总经理、信息技术部董事总经理，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信息技术部产品经理（首席金融科技顾问），联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层总裁助理，第一创

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信息官、战略客户部业务一部负责人（首席金融科技顾问），北京宽拓智融科

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投资科技事业群投资管理产品线产品

管理部部门负责人。

何江先生与公司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符合《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

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